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法士特集团”）的持股比例由35.28%被动稀释至34.84%，第二大股东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陕西产投”）的持股比例由10.05%被动稀释至9.92%，触及跨越5%的整数倍，不
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登记已完成，定向增发股份已于2025年6月3日上市，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29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44）。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成前公司总股本为1,007,422,
837股，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20,005,837股。公司控股股东法士特集团持股数量
不变，持股比例由35.28%被动稀释至34.84%，第二大股东陕西产投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
由10.05%被动稀释至9.92%，触及跨越5%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129号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青年路92号

2025年6月3日

公司因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导致总股本增加至1,020,005,837
股，控股股东法士特集团的持股比例由35.28%被动稀释至34.84%，第二
大股东陕西产投的持股比例由10.05%被动稀释至9.92%。

秦川机床

上升□ 下降√

股份种类

A股

A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实施股权激励被动稀释）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股
数（股）

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

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比例（%）

稀释比例0.44

稀释比例0.13

稀释比例0.57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是√ 否□
是□ 否√

000837

有□ 无√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陕 西 法 士 特
汽 车 传 动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陕 西 省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5,389,547

355,389,547

0

101,196,554

101,196,554

0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

进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

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

的比例。

不适用

不适用

占总股本
比例(%)

35.28

35.28

0

10.05

10.05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5,389,547

355,389,547

0

101,196,554

101,196,554

0

占总股本
比例(%)

34.84

34.84

0

9.92

9.92

0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5-45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5%整数倍的权益变动公告

股东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5 年 2月12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5-5）。持有本公司股份60,553,95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9317%，占剔除本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7.9969%）的股东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信金融资产”）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连续 90个自然日内

（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6月2日）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11,358,300
股（含本数）的本公司股份，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1.5000%。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786,100股（含本数），占剔除本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50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

超过 7,572,200 股（含本数），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

1.0000%。

2025年5月30日，公司收到中信金融资产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中

信金融资产于2025年3月5日至2025年5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3,786,007
股，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786,007股，占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5000%。中信金融资产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已届满。

本次减持后，中信金融资产持有公司股份56,767,94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4358%，占

剔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7.4969%。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 持 均 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剔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后

总股本的比例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中信金
融资产

集中竞价交
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2025 年 3 月 5
日-2025 年 5

月19日

/

/

16.87

/

/

3,786,007

/

3,786,007

0.5000%

/

0.5000%

0.4959%

/

0.4959%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所得股份。
本次集中竞价减持价格区间：15.94元/股- 17.79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 东
名称

中 信
金 融
资产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60,553,952

60,553,952

/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数
量后总股本的

比例

7.9969%

7.9969%

/

占总股本
比例

7.9317%

7.9317%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6,767,945

56,767,945

/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数
量后总股本的

比例

7.4969%

7.4969%

/

占总股本
比例

7.4358%

7.4358%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及实施情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中信金融资产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
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信金融资产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000935 证券简称：四川双马 公告编号：2025-27

四川和谐双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科技”）持有江西国科军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6,248,4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上述股份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并已于2024年6月21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泰豪科技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泰豪科技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105,0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计划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4,210,1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拟减持期间为2025年6月26日至2025年9月
25日。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若在前述减持期间，公司发生增发、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
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现将减持计划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泰豪科技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6,248,444股

2.97%

IPO前取得：2,607,037股
其他方式取得：3,641,40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泰豪科技

减持数量
（股）

5,121,948

5,271,015

减持比例

2.92%

3%

减持期间

2025/1/13～
2025/4/12

2024/9/12～
2024/9/30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45.65-51.27

32.98-42.18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2024年12月19日

2024年8月14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泰豪科技

不超过：6,248,444股

不超过：2.9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105,08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210,171股

2025年6月26日～2025年9月25日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若公司发生股份转增、送股、回购等股本变动事项，则减持数量、比例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一）首次公开发行出具的有关限售锁定的承诺

公司股东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科技”）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本人将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和减持
的规定，若相关规定发生变化，本企业/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二）首次公开发行出具的有关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股东泰豪科技承诺：
（1）在锁定期届满后，若本企业/本人拟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

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本企业/本人保证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采取其他方式减持的，本企业/本人保证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予以公告。

（3）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就股份减持出台了新的规定或

措施，本企业/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

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

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自身资金需求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

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遵守《招股说明书》相关承诺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5-036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下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下午1: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6

月3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日（星期二）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兰景北路沃尔工业园办公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易华蓉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6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5,700,43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11%。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92,971,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425%；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1,753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2,728,7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6%。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569,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42%；反对1,806,5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3%；弃权32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3,040,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562%；反对 1,

806,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076%；弃权32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6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541,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04%；反对1,834,7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0%；弃权32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3,012,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690%；反对 1,

834,7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935%；弃权324,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535,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76%；反对1,835,0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1%；弃权32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3,006,6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308%；反对 1,

835,0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954%；弃权329,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3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502,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17%；反对1,863,2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58%；弃权334,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973,9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152%；反对 1,

863,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813%；弃权334,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3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422,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5%；反对1,968,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8%；弃权31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893,3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840%；反对 1,

968,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27%；弃权310,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423,6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31%；反对1,931,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90%；弃权34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894,7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930%；反对 1,

93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311%；弃权345,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6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3,631,3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181%；反对 2,131,7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75%；弃权36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4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674,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418%；反对 2,

131,7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511%；弃权365,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7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419,5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12%；反对1,921,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3%；弃权359,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890,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660%；反对 1,

92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71%；弃权359,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9%。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议案》
同意198,821,7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60%；反对6,468,5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47%；弃权410,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29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608%；反对 6,

468,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361%；弃权410,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1%。

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198,893,3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08%；反对6,421,7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19%；弃权38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36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327%；反对 6,

421,7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276%；弃权385,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96%。

3、《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办法〉的议案》
同意198,948,0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74%；反对6,370,9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72%；弃权38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41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4933%；反对 6,

370,9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928%；弃权381,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39%。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198,926,6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070%；反对6,395,3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91%；弃权378,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39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3522%；反对 6,

395,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536%；弃权378,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41%。

5、《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03,222,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55%；反对2,064,4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6%；弃权413,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693,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690%；反对 2,

064,4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75%；弃权413,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3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
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287,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70%；反对2,069,9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3%；弃权34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58,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955%；反对 2,

069,9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437%；弃权343,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0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
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203,277,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21%；反对2,042,2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8%；弃权380,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48,6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302%；反对 2,

042,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12%；弃权380,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86%。

2、发行及上市时间
同意203,269,8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84%；反对2,044,4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9%；弃权38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40,9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795%；反对 2,

044,4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57%；弃权386,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49%。

3、发行方式
同意203,264,0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56%；反对2,052,2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7%；弃权38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35,1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412%；反对 2,

052,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71%；弃权38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7%。

4、发行规模
同意203,258,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31%；反对2,053,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1%；弃权38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12,730,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9076%；反对2,053,

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330%；弃权 388,3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4%。

5、发行对象
同意203,267,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75%；反对2,071,9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3%；弃权36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39,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669%；反对 2,

071,9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69%；弃权360,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62%。

6、定价方式
同意203,254,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09%；反对2,054,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86%；弃权391,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25,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779%；反对 2,

054,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96%；弃权391,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25%。

7、发售原则
同意203,265,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2%；反对2,075,8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92%；弃权359,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36,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498%；反对 2,

075,8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26%；弃权359,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6%。

8、上市地点
同意203,277,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20%；反对2,050,9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1%；弃权37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48,4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289%；反对 2,

050,9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85%；弃权372,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265,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62%；反对2,064,4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6%；弃权37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36,3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491%；反对 2,

064,4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075%；弃权370,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34%。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203,250,2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9%；反对2,074,3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4%；弃权37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21,3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503%；反对 2,

074,3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727%；弃权375,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70%。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203,249,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86%；反对2,066,7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7%；弃权38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20,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463%；反对 2,

066,7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226%；弃权384,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11%。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203,238,4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1%；反对2,072,2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4%；弃权38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09,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725%；反对 2,

072,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89%；弃权389,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86%。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
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242,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53%；反对2,062,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5%；弃权395,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14,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021%；反对 2,

062,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23%；弃权395,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55%。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116,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39%；反对2,022,2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1%；弃权56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587,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697%；反对 2,

022,2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93%；弃权561,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10%。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
事规则（草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247,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76%；反对2,055,1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91%；弃权397,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18,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331%；反对 2,

055,1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62%；弃权397,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07%。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规定（草案）〉的议案》
同意203,239,2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035%；反对2,071,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0%；弃权38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710,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775%；反对 2,

07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38%；弃权389,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686%。

2、《关于修订〈关联（连）交易公允决策制度（草案）〉的议案》
同意203,179,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6%；反对2,113,8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76%；弃权40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650,8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856%；反对 2,

113,8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31%；弃权406,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13%。

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的议案》
同意203,158,9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45%；反对1,943,5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9%；弃权597,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630,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485%；反对 1,

943,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106%；弃权597,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09%。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102,6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71%；反对2,002,5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35%；弃权59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573,7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774%；反对 2,

002,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95%；弃权595,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231%。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203,184,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69%；反对1,914,76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09%；弃权601,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2,655,6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172%；反对 1,

914,7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08%；弃权601,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20%。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98,719,3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62%；反对6,396,36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96%；弃权58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8,19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859%；反对 6,

396,3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602%；弃权584,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39%。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4月2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蔡爱燕律师、李瑞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
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普罗米修（龙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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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0月 25日、2024年 12

月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在境内发行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50亿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7.00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7.00元/股（含），具体回购资
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0月26日披露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以及2024年12月4日披露的《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

至5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5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数7,527,37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3%，最高成交价格为29.52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20.59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8,829.7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和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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